
現年21歲的女學生郭凱盈被控一項暴
動罪。控罪指，她於2019年11月

18日在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附近連同
其他人參與暴動，另被控管有攻擊性武
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管有物
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及在身處非法集
結時使用蒙面物品3罪。控罪指她同日在
彌敦道後巷管有一把多用途鉗、一罐打
火機燃料，及一個半面式防毒面罩。
郭原選擇認罪，但在2020年5月案件開

審前改為不認罪，故分案審訊。法官早前
裁決指，當晚九龍多處都有暴動，法庭不
能肯定被告曾參與小巷外的彌敦道暴動，
亦不能證明她為暴動者「把風」。但法庭

認為被告管有多用途鉗及打火機燃料，是
為了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時，破壞物品及
縱火，故裁定其「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
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等兩罪成。
辯方求情稱，被告案發時就讀大學一年
級，受社會不良氣氛影響犯案，被捕後停
止學業。親友的求情信稱被告本質善良，
而被告在求情信稱感到後悔，表示服刑後
會繼續學業。辯方希望法庭考慮被告年
輕，判處不多於12個月監禁刑期，讓她
的生活盡快回到正軌。

被橡膠子彈打傷 證曾身處暴亂地
法官林偉權昨日判刑時指出，雖然法庭

裁定被告暴動罪不成立，但她供稱被橡膠
子彈打傷，可見她在「暴動之夜」曾身處
某個暴亂地方，而涉案的萬用刀和126毫
升打火機燃料是打算在任何非法集結或暴
動中使用，即使當晚暴動未延伸至涉案橫
街，但被告管有上述物品須加重刑罰，故
辯方建議的判處不多於12個月監禁刑期
並不恰當。
就「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
的工具罪」，法庭認為基本刑期為9個月監
禁；就「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
罪」，基本刑期則為15個月監禁。但林官
指，被告打算在任何暴動或非法集結中使用
上述物品以破壞財產，在暴動背景下，涉案

罪行變得更加嚴重，法庭需要加重刑罰，遂
分別上調兩罪量刑起點至12及20個月。
考慮到被告案發時年輕，且同意部分案

情，法官最終將兩罪各扣減兩個月刑期，
並同期執行，總刑期為18個月。
本案案情指，當日凌晨4時40分，約百
人在彌敦道524A號吉野家餐廳外築傘
陣，向警方投擲磚頭及汽油彈等，其後約
10名黑衣人逃進橫街，再走入小巷，惟小
巷內同時跑出數人，與彌敦道的黑衣人混
在一起。被告當時戴防毒面罩、頭盔、護
目鏡及手套，其背囊內有1把多用途鉗及
1罐打火機燃料，在由小巷跑出橫街，再
返回小巷之際被警員拘捕。

2019年11月，數千名黑暴分子被警

方設立的14條防線包圍在理工大學校

內，一批暴徒在油尖旺區攻擊警方防線

圖「營救」被圍同黨而被捕。案發時18

歲的女大專生被控暴動等4罪，早前被裁定其中「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

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及「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兩罪成立，

昨日在區域法院判刑。法官林偉權指，雖然被告並非在暴動現場被捕，

但附近正發生暴動，在此背景下，她攜帶多用途鉗及打火機燃料，打算

在任何暴動或非法集結中用來破壞財產，罪行嚴重，法庭需要加重刑

罰，遂就兩罪判監1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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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外暴動案 大專女藏武囚18月
法官：打算在非法集結中用來破壞財產 暴動背景下罪行嚴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電訊和網絡騙案危及全球，
香港警隊早前參與國際刑警組織
代號「FIRST LIGHT 2022」跨
國反詐騙行動，打擊電郵騙案、
社交媒體騙案及相關金融罪行。
香港警方在為期兩個月行動中，
共拘捕超過500人及截回約2,800
萬美元（約2.18億港元）。
「FIRST LIGHT 2022」跨國

大型行動於今年3月8日至5月8
日期間展開，共有76個國際刑
警成員國參與。截至目前的統計
資料顯示，行動總計已突擊搜查
全球1,770個目標地點及核查約
3,000名目標嫌疑人，最少拘捕
約2,000名涉案者、凍結約4,000
個銀行賬戶及截獲約5,000萬美
元（約3.9億港元）犯罪得益。
香港警隊在行動中全力配合。

其中，反詐騙協調中心一直與國
際刑警保持緊密合作，在其「國
際止付機制」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並透過此機制成功追截騙
款。香港警方共拘捕超過500人
及截回約2,800萬美元，分別佔
整體行動的25%及56%。
香港警隊表示，作為國際刑警
中國國家中心局的支局，自
2013年起加入「國際刑警反跨
境經濟罪行工作小組」，與國際
刑警及其他成員國保持緊密聯
絡，透過定期會議加強彼此的合
作關係，共同打擊日趨嚴重的跨
境詐騙罪行，保障市民及企業財
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女子
在網上出售二手名牌手袋遇「彈票黨」被騙
7萬元。警方調查發現，男騙徒為逃避追
查，僱用速遞員與女事主進行交收，但最終

被揭發身份，前日在油麻地被警方拘捕。
被捕男子姓萬（43歲），警方相信他是

詐騙集團骨幹成員。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
取得財產」，交由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

隊跟進。
被騙的姓陳（48歲）女子早前在網上購
物平台，以7萬元放售一個名牌手袋，其後
接獲一名男子聲稱有意購買。男子以短訊向
陳展示支票入數紙，陳查看戶口看到賬面的
入數銀碼，但未有留意並不是真正賬面結

餘，於是到港鐵尖沙咀站將手袋交給男子派
來的速遞員，但陳其後發現支票無法兌現。
油尖警區刑事部經深入調查及分析大量情

報後尋獲收貨的速遞員，但發現他只是代騙
徒交收，其後鎖定疑犯身份，前日將姓萬男
子拘捕，並起回疑女事主被騙的名牌手袋。

女子賣名牌袋被騙 警拘一男子起回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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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警參與「FIRST LIGHT 2022」跨
國反詐騙行動，共拘逾500人及截回約
2.18億港元騙款。 資料圖片

◆◆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香港理工大學外香港理工大學外，，暴暴
徒縱火徒縱火、、打砸並和警方對峙打砸並和警方對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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